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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发行概述

根据《项目实施方案》，本次发行情况如下:

项目 内 容

发行人 陕西省人民政府

发行金额 2025年发行 3500万元，2026年发行 2000万元，总额为 5500万元。

发行期限 5年期

募资用途 专项用于 2025年西安市周至县尚汀龙湾综合开发土地收储项目。

还款来源 土地出让收入。

发行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

发 2014〔43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

的通知》（国办函〔2016〕88号）、《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

155号）、《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号）、《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陕西省政府性

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的通知》（陕财办〔2016〕172号）

二、本次发行对应的投资项目

本次申请发行专项债券对应项目为 2025年西安市周至县尚汀龙湾综合开发土地

收储项目。专项债券项目资金情况如下：

发行年份 发行金额（万元） 发行期限

2025年 3500.00 5年期

2026年 2000.00 5年期

合 计 5500.00 /

（一）收储项目概况

该项目为新增土地储备，收储项目位于周至县尚村镇西岩村、张屯村，处于西

部智能装备产业园范围内，储备面积为 159.0599亩，该项目土地储备由纳入储备机

构名录的周至县土地储备中心实施土地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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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具体收储方案

该项目所在批次土地原为尚村镇圪塔头村、西岩村等有关村组集体农用地。尚

汀龙湾储备地 10.109200 公顷土地经《陕西省人民政府审批土地件》陕政土批

[2022]849号批准依法征收为国有建设用地；尚汀龙湾储备地 0.494792公顷土地经《陕

西省人民政府审批土地件》陕政土批[2022]855号批准依法征收为国有建设用地。截

止 2025年 3月项目尚未完成征收补偿。拟计划于 2026年 6月前完成征收补偿并纳

入储备。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项目的政策依据如下

按照周至县国土空间单元详细规划，该项目位于 CZ-ZZX-10详规单元，规划用

途为商服用地和住宅用地。项目完成储备后拟于 2026年 12月按照规划用途供应土地

，土地面积 159.0599亩。

（三）政策依据

：

序号 文件名称 文号

1
《自然资源部关于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收回

收购存量闲置土地的通知》
自然资发【2024】242号

2
《自然资源部 财政部关于做好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支持土地储备有关工作的通知》
自然资发【2025】45号

3
《陕西省自然资源厅 陕西省财政厅关于做好运用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支持土地储备有关工作的通知》

陕自然资发[2025]324号

4
《陕西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印发<用于土地储备

的专项债卷项目审核工作方案>的通知》
陕自然资发[2025]122号

5
《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西安市财政局关于做好

土地储备专项债项目申报审工作的通知》
市资源发[2025]18号

6
《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规范土地征收拆
迁安置储备供应工作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市政办发【2023】15 号

7
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周至县 2022年度第五批次农

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
陕政土批【2022】855号

8
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周至县 2021年度第三十七批

次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
陕政土批【2022】84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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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文件名称 文号

9
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周至县 2021年度第三十八批

次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
陕政土批【2022】851号

10
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周至县 2022年度第六批次农

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
陕政土批【2022】642号

（四）项目单位基本情况

项目单位：周至县土地储备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610124561486127F

法定代表人：王也

机构类型：事业单位

有 效 期：2021年 12月 21日 至 2026年 12月 21日

住 所：周至县云塔南街 1号

宗旨和业务范围：实施土地储备工作，促进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贯彻有关土

地储备的法律、法规，落实政府下达的土地征用、储备、收购、补充耕地和开发整

理等任务。

举办单位：周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周至县不动产登记局）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

2025年西安市周至县尚汀龙湾综合开发土地收储项目土地性质符合征收要求，

项目实施单位周至县土地储备中心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不存在依据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应当终止、撤销或解散的情形，具备建设本次专项债对应投资项目的主

体资格。

三、项目投资与收益平衡

（一）项目总投资

根据《项目实施方案》，本项目的总投资 9525万元，其中土地补偿费、安置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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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费 798.48万元，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费 267.22万元，相关税费 1145.24万元（耕

地开垦费 339.33万元，耕地占用税 222.29万元，新征地农民养老保险资金 556.71万

元，水利建设基金 15.91万元），土地开发费 3393.28万元，其他支出（包括围挡建

设、现场管护、地籍调查、征地报批规费、文物勘探发掘费等其他费用）3095.78万

元，土地专项债利息 825万元。

（二）资金筹措方案

根据《项目实施方案》，本项目概算总投资为 9525万元，资金筹措方案如下：

（1）申请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5500万元，

（2）前期到位财政资金 3200万元，财政资金支付债券利息 825万元。

本次项目融资 7000万元，期限为 5年的专项债券，发行计划如下：

发行年份 发行金额（万元） 发行期限

2025年 3500.00 5年期

2026年 2000.00 5年期

合 计 5500.00 /

（三）项目收入来源

根据《项目实施方案》，项目收入为土地出让收入，预估商业用地单价 60万元/

亩，住宅用地单价 90万元/亩，预计总收入 10550万元。

（四）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

根据陕西长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针对本期债券发行出具的《评价报

告》，在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条件下，本次评价的《2025年西安市周

至县尚汀龙湾综合开发土地收储项目实施方案》中各项收入能够合理保障项目运营

支出及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资金安排，符合政府专项债券相关的规定，符合

财预（2017）89号文、财库（2018）72号对政府专项债券应当科学制定项目收益与

融资自求平衡的要求。



法律意见书

8

四、发行文件及中介机构

（一）专项评价意见

陕西长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就《2025年西安市周至县尚汀龙湾综合开

发土地收储项目实施方案》进行评价并出具《评价报告》。陕西长兴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610116722857671M,执业证书许可编码号为

61010128，为具备会计师事务所资质的第三方机构。

陕西长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评价报告》对《项目实施方案》

的总体评价为：在满足项目实施方案各项假设条件的情况下，本次拟发行的专项债

券可以为该项目建设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保证项目按照计划顺利实施。同时，项

目建成后各项经营收入为项目提供了持续、稳定、充足的现金流入，可以满足项目

还本付息需求，能够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风险应对措施能够有效化解项

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风险。我们未注意到该项目在债券存续期内出现无法满足

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要求的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 陕西长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是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的、

具有注册会计师法定业务执业资格的机构，具备就本期发行出具总体评价报告的法

定资格。

（二）法律意见书

北京德恒（西安）律所事务所就本期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出具法律意见书。北京

德恒（西安）律所事务所持有陕西省司法厅核发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证书

编号为：316100006949003791, 经年检合格，具备为申请发行本期专项债券提供法律

服务的资格。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执业律师朱昀菲、罗云霞经年检合格，具备签字律师

资格。

北京德恒（西安）律师事务所及相关律师具有为申请发行本期政府专项债券出

具法律意见书的资格。

五、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根据《项目实施方案》，本次发行存在风险及控制措施如下：









(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德恒(西安)律师事务所为2025年西安市周至县尚汀龙湾综合开

发土地收储项目发行之法律意见书》签署页)

2025年9月23日

经办律师：






























